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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依我國現行規定，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 6 個月內召開，而股東常會須提出前一年

度之財務報告，再加上挑「好日子」開會的傳統習

俗，往年上市櫃公司股東常會有集中於5、6月特定

日期的情形，以 97 年 6 月 13 日來看，即有高達 6
百餘家公司同日召開股東常會。為改善股東會日期

過於集中的現象，金管會業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於 99 年建置「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東常會開

會日期事前申報機制」，公司預定召開股東常會日

期採事先申報，且每日以 200 家為限額，嗣於 101
年起將每日限額調降為 120 家，以往同日有數百家

公司召開股東會之情形已不復見，投資人有更多的

機會能夠親自出席股東會。

公司法於 101 年增訂第 177 條之 1 第 1 項授

權證券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等

因素，強制要求公司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方

式之一。故金管會於 101 年起實施強制電子投票制

度，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以上，且股東人數

1 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須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

權行使管道之一。為便利股東行使表決權以落實股

東行動主義並提升公司治理，金管會自 103 年度起

擴大強制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一、李太太是個勤作功課的股市

菜籃族，投資標的鎖定於大

型績優股，多年下來已累積

了十餘檔股票，為瞭解上市

櫃公司動態，除注意公開資

訊觀測站及媒體報導等資訊

外，只要時間許可，總會儘

量出席股東會提出質詢，並

就公司各項議案行使表決

權。而往年常因股東會撞期

而分身乏術，李太太發現這

兩年股東會集中的情形似乎

有所改善，並聽聞有部分的

公司已經採行電子投票，針

對股東會議案，不用出席也

可以參與表決，想要知道有

那些公司適用電子投票及相

關的權益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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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0億以上且股東人數 1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

須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股東如欲採行電子投票，可由股東會召集通知

瞭解公司有無提供電子方式作為股東行使表決權

之管道，如有提供，可由開會通知得知行使電子投

票之平台網址，並注意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須於

股東會開會 2 日前行使表決權之規定。

另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已進行電

子投票且不出席股東會之股東，對於該次股東會之

原議案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為棄權。如股東進行電

子投票後仍決定親自出席行使表決權，則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撤銷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若未撤銷電子投票而仍親自出席，則僅能對臨

時動議案部分參與表決。

股東會是股東行使權利之重要管道，電子投票

具有不受股東會召開時間與地域之限制之優點，股

東可多加利用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考量上市、上櫃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東人

數眾多，為健全公司發展及保障股東權益，推動公

司治理，並配合現行電子投票制度的運作，因此在

101 年於公司法中新增訂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也就是說依規定，如果公司章程中有載明採行候選

人提名制度或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其獨立董

事之選舉亦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的話，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 1% 以上股份之股東，就可以以書面向公

司提出董監事候選人名單，股東就可以從這些名單

中進行董監事的選任。

所以，如果林先生及其同好投資的公司有採

行董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或已設置獨立董事，應採

二、林先生及其同好以投資股票

為業，看好生技產業的發

展，故投入許多資金購買某

生技公司的股票，且已達該

公司股份數的 1％，林先生在

近期的某演講場合聽到某教

授對生物科技的研究應用頗

有見地，因此，林先生想要

知道如何推薦該教授擔任所

投資生技公司之董事，以維

護公司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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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候選人提名制度，林先生就可以於公司公告受理

董監事候選人提名的期間內，檢附董監事被提名

人姓名、學歷、經歷、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書、

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等資料予公司，原則上，董事會均應將

被提名人選列入董監候選人名單 ，且公司應於股

東常會開會 40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5 日前，將

董監事候選人名單等相關資料公告，並將審查結

果通知提名股東，對於提名人選未列入候選人名

單者，亦應敘明未列入的理由，如果公司未依相關

規定受理及辦理董監事候選人提名的作業，公司

負責人依法將遭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

鍰。

由於過去曾有上市、櫃公司為鞏固經營權，藉

由操弄董事會的審查權限，公告要求董監事被提

名人應提出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例如要求應備妥

良民證、個人資產及信用狀況等非法規要求之條

件，技術性的剔除非公司派股東所提的董監事候

選人，剝奪了小股東提名董監事候選人的權利等

爭議之情況發生，因此，投保中心特別函請經濟部

做出解釋，就法規所規定提名股東應檢附的「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應是限於被提名人姓名、學歷、

經歷、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書、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被提名人為法人股東或其

代表人者應檢附該法人股東登記基本資料及持有

之股份數額證明文件，以及法令所明定要求之資

格條件（如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等）等有關之證明文

件在內，而不可以由公司任意增加其他資格條件

之證明文件。

因此，要是林先生所投資之生技公司，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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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的提名人選不列入候選人名單或將不合格提名人

選列入候選人名單，則應構成股東會召集程序違

反法令或章程之事由，林先生得自股東會決議起

30 日內，對董監事選舉議案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

之訴。

～期貨交易提醒～
為避免交易買賣期貨受到非法業者欺騙，
可至金管會證券期貨局網站 (http://
www.sfb.gov.tw/) 瀏覽地下期貨常見態
樣及招攬手法，以維護自身權益。


